关于《闵行区水务局2025年工作总结》的
文字解读

一、背景
为全面总结2025年度工作，区水务局发布了《闵行区水务局2025年工作总结》。同时，为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工作，特对《闵行区水务局2025年工作总结》进行解读。
二、2025年工作开展情况
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方面，一是实现安全平稳度汛，成功应对17场强对流天气和台风“竹节草”侵袭，启动全区防汛防台应急响应25次。制定《关于完善闵行区防汛专项指挥部的工作方案》，完善“1+6”防汛指挥调度体系；修编防汛防台专项预案，新增6家成员单位，明确防汛联动职责。完成莘朱路（华泾港-兴南路）道路积水改善工程和区政府为民办实事“12个积水点改造”项目。二是加快防洪除涝攻坚，完成六磊塘东泵闸主体结构建设；完成北竹港泵闸底板浇筑；完成女儿泾泵闸工可批复。完成雄伟河水闸改建工程、丰收河、小涞港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及塘泗泾、曹家港水闸大修工程；黄浦江支流沈庄塘等3个单位段约1.6公里堤防专项维修工程竣工。完成淀浦河梅陇港至虹梅南路段防汛墙维修加固工程形象进度40%。配合开展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二期），闵行段已累计施工长度约30.7公里。三是推进排水系统升级改造，昆阳雨水泵站及浦星公路污水干管（江月路-闵行区界）新建工程基本完工；完成汇驰路污水泵站主体结构；浦南雨污水合建泵站已批复。完成全区市政管道检测236公里、修复8.72公里。
加强水生态精准修复方面，一是深化流域综合治理，完成六磊塘、东风河等5公里河道综合整治任务；完成浦江镇召稼楼城中村改造一期水系项目工程量30%；姚家浜（汇驰路—区界）河道整治工程初设评审。完成浦江镇、马桥镇、吴泾镇等6个街镇生态清洁小流域年度治理任务，成功打造浦江镇汇东村、汇红村以及吴泾镇和平村2个市级示范单元。二是持续加强控源截污，新梅、陇南、陇西基本完工，完成虹莘竖井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平南东兰主体结构施工，持续推进平吉、平阳主体结构实施。基本完成全区重点区域、企事业单位以及农村生活污水纳管设施外水入侵和结构性缺陷整治任务，实现50%排水用户达标、40%排水分区达标。三是营造宜居宜业滨水空间，规范选择水生态建设试点，完成吴泾镇兰香湖等2处水美社区、马桥镇旗忠村等3处水美村庄试点建设。文化公园水系综合整治获评市级水体清澈度提升“十大典型案例”。推进北横泾、淡水河、和藏浦等6.7公里岸线步道贯通。完成2025年46条（个）健康幸福河湖验收。
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方面，一是加强河湖养护监管，全区出动河湖保洁人员43万余人次，保洁船只9万余艘次，处置垃圾、杂物等1.5万余吨。制定《闵行区水利管理事务中心河道日常检查工作方案》《街镇河湖管理养护及水利片区交叉巡河工作方案》等管理制度。二是压实河湖长履职尽责，全区各级河长974名累计巡河1.3万余次，制发《致河长的一封信》《专项工作提示》等44封（份），下发“三查三访”问题交办单29件，并督促全部整改到位。累计移交相关案件线索5件，确保涉水违法违规行为得到及时有效查处。三是区域水质稳步提升，建立易反复断面库，完成现场巡查调研和重点问题断面“一断面一策”编制；20个市考断面年度平均达标率持续保持100%，全区河湖水质优Ⅲ类好水占比达到92%以上。
[bookmark: _GoBack]科学高效管理方面，一是谋篇布局深化改革，完成《闵行区水系统治理“十五五”规划》初稿编制。完成《闵行区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完成公共排水设施运维管理移交协议和政府采购委托协议签订，相关公共排水设施按市级要求移交。二是优化水资源管理，全年取水量约2800万立方米，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推进2家企业和10个区内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取水权交易、1家企业参与国内首个取水权行政管理服务信托，为全市推行取用水权改革提供经验支撑。指导节水成效显著、水效指标领先的单位，积极参与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其中1个工业园区、2个重点用水企业、3个用水企业、1个公共机构获评市级水效领跑者。三是深入建设法治政府，办结行政审批项目632件，新增“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智慧好办。完成 1个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申即享”服务，免征补偿费约1万元。审核蓝线划示申请项目98个、线上平台征询意见回复200余件、线下意见征询630余件。运用区级水票统筹配置机制完成锦江乐园更新改造、马桥聚变能源、浦江镇人本轴承、莘庄工业区商业火箭项目蓝线方案调整及水系平衡工作，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提供有力保障。协调原水西环线、外环抬升、轨道交通等市政重大项目涉河审批事宜，助力重大工程顺利实施。加强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收到行政复议2件，其中1件终止审理、1件维持原行政行为；收到行政诉讼1件，尚未结案。积极应对行政权力监督，收到行政履职申请2件、政府信息公开9件、人大建议及政协提案17件、检察建议书3件，均已办结。全面启用“检查码”，累计开展涉企行政检查37次。对调蓄池、泵闸、雨污水分流等重点项目开展各类综合检查，下达停工单8份、质量安全整改单69份，形成监督记录239份，约谈责任人5人次，行政执法立案7件，罚款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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